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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業倫理短版講義 1   

孟子 (Mencius) 

賴柯助 2  

 

「性善說」是孟子思想的核心，此蘊含他對「人性」（人之所以為人之性）

的理解，以致於他如何理解「人」，進而建構他的道德學說。當涉及倫理議題，

尤其面臨道德抉擇時，我們可從（1）孟子道德思考中的「道德行動」；（2）孟子

著名的「義利之辨」來回應。 

 

性善說介紹 

孟子論證「性善說」的起點是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主張，此可見於《孟

子》中著名的「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章」。其言：「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

而然也。」（《孟子．公孫丑上》第六章）孟子從人「乍見」（意指我們心理上毫

無預備之際而見）孺子將入於井，以及三個「非所以」，指出人之不忍孺子受傷

之惻隱之心是當下自覺而直接湧現。惻隱之心的湧現沒有摻雜（或計算、考量）

任何其它現實因素，例如：想要藉此結交孺子之父母；想要在社會上有好名聲；

討厭聽到孺子受傷時的哭聲等。由此可知，不忍之心是人——（1）未預設現實

利害之計慮權衡；（2）沒有雜夾其它感性愛好、心理情緒等經驗層面的因素——

相應「見孺子將入於井」這情境當下自然流露之本性。雖然孟子沒有明白寫出惻

隱之心湧現後的後續行動，但依惻隱之心是不忍見人受傷而湧現，故在「惻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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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推動下，人當下便是去救那個將要掉到井裡的孺子。基於（1）與（2），

去救將掉到井裡的孺子的行動，是一「不以任何現實功利考量、欲望或愛好之滿

足為前提條件」之自發的無條件道德行動。 

惻隱之心是孟子此文段中例示的一個代表，換而言之人在不同的處境，只要

當下自覺反省，皆普遍會，亦應當湧現：羞惡之心（例如：為自己頂撞父母（老

師）的行為感到羞愧；見他人任意插隊且出言不遜而感到厭惡）、辭讓/恭敬之心

（禮讓優先需要幫助的人/敬重賢德之人）、是非之心（例如自覺考試時應誠實以

對為是，作弊為非），此即孟子所言之「四端之心」。 

孟子從「四端之心不是為了現實利害或受到欲望的支配，而是人在相應的情

境當下自然流露/自覺其呈現」指點人之性善，可謂孟子之洞見。在此意義下，

可知孟子是由「心善（推動人實踐道德的四端之心）而見人之性善」。 

在由「心善而見人之性善」的基礎上，孟子於〈離婁下〉第十九章提出著名

的「人禽之辨」（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他認為人與動物縱使有共同的自然天性

（例如食色之性等），但仍有根本的差異處：人本有之「四端之心」（道德本性）

而動物沒有。這是孟子從道德的層面（道德意義之性）指出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殊

性，並依此對人和動物作出本質上的區分，由此建立人之道德價值。 

建立在「性善」所蘊含意義上之「道德行動」，孟子認為應當是「由仁義行，

非行仁義」。二者之區別在於：（1）「由仁義行」意指：行動者的動機純粹是出於

仁義（道德原則）的要求而行動，沒有預設藉由實踐仁義的行動達到其它現實利

益，這就是無條件之道德行動。（2）「行仁義」意指：行動者的動機不是純粹出

於仁義（道德原則）的要求，而是預設了藉此道德行動以達到其現實利益、欲望，

或避免遭受到指責而實踐仁義。例如，就同樣一件「童叟無欺」的行動而言，前

者僅出於誠實不僅是做人道德上應當秉持（理當如此）的原則，也是合理（應當）

的經營之道，所以如此做；後者可能考量人們都喜歡到誠實無欺的店家買東西，

如此可以增加收益，或害怕不實經營所遭致的譴責而影響生意，以如此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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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義利之辨」，孟子認為我們在做一件事情時，應當以「義」（正當且合

理）為優先考量，而不以行動之結果可以帶來的現實利益作為優先考量。換言之，

不從行動的結果是否可以產生效益來決定是否應該採取該行動，而是從行為手段

是否正當、合理來決定。這樣的道德思考相當於「義務論」，而非「效益論」。 

 

孟子學說可能面對的挑戰 

當涉及道德與效益抉擇的問題時，孟子的「義利之辨」似不易見容在現今多

數以「效益」為考量的社會，原因在於多數人仍以行動的結果是否能產生最大的

效益來決定是否採取該行動。也就是說，「效益論」較易為人們所接受。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從孟子所言「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孟子．梁

惠王上》第六章）可知主張「義利之辨」的孟子並不會排斥「效益原則」作為衍

生的道德原則。換言之，只要仍以作為手段的行動是否符合道德原則作為優先考

量，行動的結果是否產效益仍可列入該行動是否應當被採納的考量。例如，在不

違背道德原則與法律（及其它合理規範，例如環境生態保育、文化保存等）的前

提之下，我們可以追求個人與社會的福祉。 

 

個案分析 

從孟子的立場出發，如果觀看面試者未設定隱私保護的臉書這行動確實違反

公義原則，縱使最後透過這行動可以為公司帶來可能的現實利益，小美仍應自覺

地要求自己不該繼續觀看。除了該透過不正當的行動（手段）來獲取效益是不應

當被允許的之外，任何人都不應該僅是被當作滿足我們現實利益之目的的工具。 

然而，另一個小美值得考量的問題是：持有人之臉書內容所呈現的是否為真

實面貌？人的私領域生活是否必然影響他在工作的表現？若無法判定，且與工作

表現無必然關係，則此觀看似不免多此一舉或甚至可能擾亂視聽。據此，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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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者的臉書作為面試者工作可能的表現之參考值，便不是一根本且必要的方

法。 

 

性善說小結 

 孟子以推動人無條件實踐道德要求的四端之心為人之本性來論證性善，此是

由「心善而見人之性善」。 

 真正的道德行動是無條件的「由仁義行」，而非其表面符合道德的「行仁義」。 

 義利之辨蘊含：作為手段的行動應當以符合義為優先考量，而非以行動的結

果所可能產生的現實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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